錯亂的政府—領身份證按指紋的政策問題

在一個多星期前，司法院召開憲法法庭就按指紋領身份證都憲申請案舉行言詞辯論。釋憲聲請人推派立委高志鵬、蔡英文、台大教授劉靜怡、律師李念祖、顧立雄等。行政院由內政部次長簡太郎、參事劉文仕領軍、律師尤英夫、許文彬及警大教授蔡庭榕代表。大法官選定之鑑定人為顏厥安、孟憲輝、黃昭元、李建良、徐正戎等五位教授。內政部參事在法庭上劉文仕更自嘲雙方「角色錯亂」，指出內政部三度主動提案修法被否決，如今卻為依法應按捺指紋請領身分證的政策辯護；立委反對修法，卻聲請釋憲指戶籍法第8條違憲。
劉文仕指稱角色錯亂的說法是很關鍵而一針見血的說法。行政院自游院長以來確定的根本政策是認定按指紋領身份證的戶籍法第八條是違憲的，由內政部指出修法提案，但一直未進入立法實質程序。但是謝長廷上任後，也沒有在政策上有明確的改變，但行政院發言人和院長本身已經在言詞上表示要依法行政，即全面換發身份證時要遵照戶籍法第八條強迫人民按指紋存檔。對民間要求釋憲，行政院發言人甚至說那是不合情理的，最後執政當局協調由民進黨出面，而民進黨最後則是由立法院黨團提出釋憲。戶籍法第八條是立法院訂的，行政院無法執行，倒過頭來卻要立法院民進黨團來釋憲，因為修法不成，修法不成不只是由於民進黨立委未過半，無法順利修法，也是因為有些民進黨立委支持按指紋。
行政院該提釋憲，卻礙於情理不願意提，這其中已經很不應該了。行政院發言人說立法通過後八、九年才提釋憲，不合情理。他卻不說釋憲不合法，這是政府官員角色錯亂的典型，自己口口聲聲說依法行政，卻又只講情理，不講合不合法。大法官接受釋憲聲請案顯示行政院不提釋憲理由是錯的，是不負責的。

行政院更離譜而且錯亂的是，在釋憲案中，行政院竟然成為辯護按指紋領身份證的一方，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為聲請一方對立起來。行政院是民進黨在執政，民進黨透過立法院民進黨團聲請釋憲，行政院甚至在正式政策上是要求修法刪除戶籍法第八條。現在行政院卻派出一些官員和糊塗的假的人權律師，來想盡歪理來護衛國民黨主政時立法院通過的有問題的法律。這個行政院實在是太很錯亂了。
立法院民進黨團提出釋憲申請，行政院甚至內政部並不必然是站在聲請人對立立場的。內政部基於本位主義，尤其受到警政及保守官僚挾持，而歷任部長，特別是現任部長幾無人權觀念，為強勢建立全民指紋檔以監視全民，而在憲政法庭狡詞護衛不當而違憲政策，大體上大家雖不同意但還能理解。行政院為什麼採取護衛按指紋領身論的立場，而派人正式參與憲法法庭辯論，恐怕不只是角色和立場錯亂，更可能是很沒有政治道德和智慧的。

在辯論中，五位鑑定人，除了行政院指定的那一位，其餘四位都直言按指紋領身份證是違憲的。內政部的代表甚至還指責大法官選任鑑定人選不公，為大法官會議主席指正。行政院竟然成為支持疑似違憲政策的一方，相對於立法院民進黨團提出釋憲是在為民進黨主政的行政院和內政部解套。民進黨裡後的行政部門居然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對立起來，除了錯亂，很可能就是民進黨政府糊塗而無能，而又威權的緣故。
根據參與憲法法庭辯論的劉靜怡教授的分析，內政部堅持建立全民指紋資料庫主要是因為「依據各種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特定目的』的基本要求而分別建置且不互連的『分散式』資料庫，不方便不可行，唯有一個『龐大』的集中型指紋資料庫」「才是唯一『安全』的選擇」。「內政部所要的，便是」「在個人資料法制過度鬆散而難以發揮對公部門的管制功能現狀下，建立一個具有全功能監視作用的資料庫」。


這樣建立全功能監視全民的全民指紋資料檔政策是十足的威權政治，竟然是民進步黨政府所堅持的。真是一個錯亂的政府！
